
《长沙市天心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征求意见情况汇总

一、基本情况

《长沙市天心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共征求12个单位意见，其中8个单位反馈无意见，4个单位反馈有意见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反馈无意见单位

8个反馈无意见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财政局、区工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信访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公安分局。
（二）反馈有意见单位

4个反馈有意见单位：区委政法委、区发改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。

二、反馈意见采纳情况

共有4个单位反馈4条意见。其中采纳并沟通达成一致意见4条。具体情况详见《长沙市天心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征求意见情况汇总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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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情况汇总表

	序号
	单位
	反馈意见
	采纳情况
	备注

	1
	区委政法委
	2.2.3成员单位职责部分，一是将“统筹协调由金融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”修改为“在区指挥部领导下，做好金融突发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调度、组织、实施”；二是根据长办发〔2022〕11号《长沙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细则》精神，区委政法委只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事项开展备案工作，将“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开展金融领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”删除。
	已采纳
	

	2
	区发改局
	2.2.3主要成员单位职责删除“并对金融突发事件的处置提出政策建议”。
	已采纳
	

	3
	区司法局
	一是《应急预案》第4.1款“事件分级”中，建议参照《长沙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第4.2款补充相关内容；二是《应急预案》第4.2款“响应程序”中遗漏Ⅱ级响应程序，建议予以补充。
	已采纳
	

	4
	区应急管理局
	2.2.3成员单位职责修改为“负责指导、监督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工作，参与较大及以上级别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”。
	已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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